附件
佛山市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水平

评价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为佛山市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工程施工质量咨询服务建立规范、公正的评价准则，参照《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办法》、《广东省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等办法，特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协会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水平评价（以下简称“质量评价”），是一项接受委托开展的常态化技术服务。该项服务由本协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专家，依据现行标准与规范，对委托人参与建造的工程进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法规程序的符合性、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原材料与操作工艺、功能效果与工程实体质量，以及工程资料的完整性等方面的检查与测量。

质量评价服务坚持科学、规范、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在佛山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符合本标准条件的均可委托本会进行质量评价。

市内财政投资、市外建设的项目也可委托进行质量评价。
第四条 质量评价分建设工程质量、结构工程质量、装修（含机电、改造）工程质量三个类别。

第五条 质量评价结果划分为“领先”、“优良”、“合格”三个标准水平等级。

第二章 质量评价的基本要求

第六条 每次质量评价均从“佛山市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专家库”内抽取若干名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在一定时间段内，参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GB/T50375-2016）、《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办法》、《广东省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评价办法（试行）》，通过资料核查，现场实量实测和观感检查等方式对委托项目的质量水平情况进行打分评价。

第七条 委托质量评价核查的资料应完整、真实，文字或印章等应清晰，容易辩认；法规文件、检验检测报告、验收记录等资料应为原件。

第八条 专家组现场实量实测和观感检查时，评价范围应开放、安全，各设备、机电等功能用房应全面接受评价。

第九条 评价结束，专家组应给予每个项目书面评语，并应明确评价等级。

第三章 建设工程质量评价

第十条 本标准的建设工程是指新建造的建筑工程或土木工程，并应是基本完成整体装饰装修、满足相应使用功能的项目。
第十一条 “领先”和“优良”质量等级的评价时间是建设工程竣工之日起半年后至三年内。
第十二条 规模标准： 
（一）工程造价在2500万元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

（二）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三）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生产厂房、仓库； 
（四）长度不少于1公里或工程造价不少于3500万元（不含管廊）的市政道路；

（五）工程造价在1500万元以上的桥梁、隧道；

（六）工程造价在2000万元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水厂等市政工程；

（七）虽达不到上述工程规模标准，但采用了在省内领先的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或在我市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特别纪念意义的工程，经专家论证后也可接受委托；
（八）质量等级为“合格”的，规模不受限制。
第十三条 “领先”等级质量标准：
（1） 基本建设程序法规资料齐全；

（2） 地基承载力、复合地基承载力及单桩竖向承载力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地基基础由非委托施工单位施工，或下部结构已经竣工验收的，经专家论证后通过；

（三）其结构工程质量达到“领先”或“优良”水平评价等级；

结构工程未获得质量水平评价等级，且其地基/桩基础能达到结构工程“优良”质量水平等级要求的，委托人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项目进行“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构件垂直度”、“构件梁高”、“构件截面尺寸”、“钢筋间距”、“钢筋保护层厚度”等检测，各结构部件抽检率应不少于3%，各抽检点合格率达90%（含）以上，且经专家论证后通过的；
    （四）已通过竣工验收备案；

（五）环保和建筑节能符合要求、设备体系完善；

（六）工程质量、技术资料真实完整，符合广东省工程技术资料统一用表要求，能真实反映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情况；

（七）施工期间没有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
（八）《广东省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果告知书》评价结果达合格（含）以上；
（九）严格落实广东省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治措施；

（十）完成装饰装修面积（不含地下室）达70%（含）以上；

（十一）工程已建成投产或投入使用（其中住宅工程交付率在50％以上），满足使用功能；
（十二）业主等各方意见均表示满意、实体观感质量得分率达88%（含）以上。

第十四条 “优良”等级质量标准：
（一）符合第十三条（一）至（五）、（七）、（八）点的规定；

（二）工程质量、技术资料基本完整，符合广东省工程技术资料统一用表要求，基本反映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情况；

（三）完成装饰装修面积（不含地下室）达50%（含）以上；

（四）工程已建成投产或投入使用（其中住宅工程交付率在40％以上），满足使用功能；
（五）业主意见基本满意，实体质量观感得分率达85%以上的。

第十五条 “合格”等级质量标准：
（1） 符合第十三条（一）、（二）和（四）点的规定；
（二）基本落实广东省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治措施，质量常见问题投诉少；
（三）工程资料基本完整，实体质量观感得分率达70%（含）以上。

第四章 结构工程质量评价

第十六条 本标准的结构工程是指建筑工程或其他土木工程的主体结构部分，且与地基基础同时施工的工程。
第十七条 评价时间是接受委托后起，至本会收到委托人提交的工程主体结构验收证明文件后一年内，到给予评价结论书面回复资料之日止。 
本会接受结构工程质量等级评价的委托时间是主体结构进度在20%以前。

第十八条 规模标准：

（一）工程造价在2500万元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

（二）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三）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生产厂房、仓库；

（四）长度不少于1公里或工程造价不少于3500万元（不含管廊）的市政道路；

（五）工程造价在1500万元以上的桥梁、隧道；

（六）工程造价在2000万元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水厂等市政工程；

（七）虽达不到上述工程规模标准，但采用了在省内领先的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或在我市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特别纪念意义的工程，经专家论证后也可接受委托；
（八）质量等级为“合格”的，规模不受限制。
第十九条 下列情况之一的，不接受委托：

（一）原有建筑物改建的工程；

（二）经过加固补强的工程；

（三）没有地基基础或地基基础资料不齐全的工程。

第二十条 “领先”等级质量标准：
（一）基本建设程序法规资料齐全；
（二）地基承载力、复合地基承载力及单桩竖向承载力应满足原设计要求，一次性检测合格；桩身完整性检测无三类桩或四类桩、一类桩数量不少于75%；

（三）主体结构验收合格，无出现超过规定的结构裂缝，无超过规定的不均匀沉降；
（四）工程技术资料真实完整，符合广东省工程技术资料统一用表要求，能真实反映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情况；
（五）主体结构观感好；

（六）每次评价得分率达86%（含）以上。

第二十一条 “优良”等级质量标准：

（一）符合第二十条（一）、（三）和（四）点规定；

（二）地基承载力、复合地基承载力及单桩竖向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桩身完整性检测无四类桩，三类桩均处理且符合要求，一类桩数量不少于65%；
（三）主体结构观感好；

（四）每次评价得分率达85%（含）以上。

第二十二条“合格”等级质量标准：

（一）符合第二十条（一）点规定；

（二）地基基础满足设计要求，主体结构验收合格，无出现超过规定的结构裂缝，无不均匀沉降；
（三）工程技术资料基本完整；
（四）综合评分得分率达70%（含）以上。

第五章 装修（含机电、改造）工程质量评价
第二十三条 本标准的装修（含机电、改造）工程包括以下类别：房屋建筑工程的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机电、暖通、智能化等工程；古建筑、历史性建筑等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对类别的划分应同时符合以下规定：

（一）对原建筑物进行室内或室外装饰装修、幕墙、暖通、智能化等改造的；

（二）新建工程的室内装饰装修、幕墙、暖通、智能化等分部工程是专业分包的，在总承包施工单位不委托进行建设工程质量评价的情况下，分包单位资格法规程序完善的可独立委托进行质量评价；
（三）新建工程的幕墙由总承包单位自行施工，施工总承包单位有相应的幕墙施工资质，施工总承包单位在不委托建设工程质量评价情况下，其幕墙工程达到规模标准的，可独立委托质量评价；

（四）虽有一定量的结构施工，但在整个施工合同中结构量占比少的古建筑、仿古建筑、园林建筑、保护性建筑、修复性建筑、历史性建筑、纪念性建筑、城市市政设施升级、老旧小区改造、乡村振兴项目等工程。

第二十四条 “领先”和“优良”质量等级的评价时间是建设工程竣工之日起半年后至三年内止。
第二十五条 规模标准：

（一）室内装饰装修、暖通、智能化等工程施工合同金额或工程结算不少于人民币400万元（其中装饰装修工程不含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

（二）建筑幕墙工程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或工程结算不低于人民币400万元；

（三）古建筑、保护性建筑、修复性建筑、历史性建筑、纪念性建筑等，工程造价达200万元以上，且应为整体装修项目；

（四）城市市政设施升级、老旧小区改造、乡村振兴，或以室内外装修为主且带有增加部分结构、市政工程（不含绿化）的项目，其工程造价不少于800万元；
（五）在我市确属优秀的工程：施工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设计独具创意、有较高科技含量、绿色建材使用率高、老旧小区改造和乡村振兴示范效应强的，虽达不到上述规模标准，经专家论证后也可接受委托。
第二十六条 “领先”等级质量标准：

（一）基本建设程序法规资料齐全，没有违反建筑市场管理行为；

（二）按设计图纸、合同约定的单位工程完成全部工程量；

（三）技术资料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四）没有质量隐患；

（五）业主等各方意见均表示满意、实体质量观感得分率达86%（含）以上。

第二十七条 “优良”等级质量标准：

（一）符合第二十六条（二）、（四）点的规定；

（二）实体质量观感得分率达86%（含）以上。

第二十八条 “合格”等级质量标准：

（一）符合第二十六条（二）点的规定；

（二）实体质量观感得分率达75%（含）以上。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标准由佛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标准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